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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1 屆第 10 次臨時會審議） 

   法規 

請審議廢止「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組織自治條例暨編制表」草

案。 

同意廢止。

102 年 12 月 26 日 

第 4 次會議 

同意廢止。

102.12.3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342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廢止「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組織自治條例」暨編制表草案

提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第 13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組織自治條例暨編制表廢止草案表、現

行組織自治條例暨編制表 2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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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請審議制定「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

草案。 

一、照案通過。 

二、吳議員益政對第 3 條及第 4 條保留發言權。 

李議員雅靜對第 3 條至第 7 條保留發言權。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2.12.3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33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制定「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敬

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府為有效加強市有財產之開發利用，並促進市政建設及地區發展，

特設置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並為妥適規範該基金收支管理及

運用之作業程序及相關應注意事項，爰制定「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

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 

二、本自治條例草案共八條，其重點如下： 

基金設置目的及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基金性質與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基金之來源。（草案第三條） 

基金之用途。（草案第四條） 

基金應於代理市庫銀行設置專戶存儲運用並納入集中支付。（草案

第五條） 

基金預算、決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草案第六條） 

基金結束時之處理。（草案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 月 16 日第 12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總

說明及草案表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公布後，報請財政部轉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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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壹、制定理由： 

為有效加強市有財產之開發利用並促進市政建設及地區發展 

，特設置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並為妥適規範該基金收

支管理及運用之作業程序及相關應注意事項，爰擬具高雄市

市有財產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草案。 

貳、本自治條例草案共八條，其重點如下： 

一、基金設置目的及本自治條例立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基金性質與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基金之來源。（草案第三條） 

四、基金之用途。（草案第四條） 

五、基金應於代理市庫銀行設置專戶存儲運用並納入集中支付 

。（草案第五條） 

六、基金預算、決算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草案第六條） 

七、基金結束時之處理。（草案第七條） 

八、本自治條例施行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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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條文草案表 

條 文 說 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收支管理

及運用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加強本市市有財產之開發利用，設

置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以下簡稱本基

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

，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一、本基金設置目的及本自治

條例立法目的。 

二、依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第

二款規定，直轄市之財務

收支及管理係直轄市自治

事項，為加強本市市有財

產開發經費之管理及運用

效能，爰制定本自治條例

。 

第二條  本基金為作業基金，以本府財政局為

主管機關。 

本基金之性質與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本府循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二、經本府核定撥入之市有不動產。 

三、本府辦理市有財產開發利用，獲行政院

頒發之促參案件獎勵金。 

四、本府持有股票出售之收入。 

五、金融機構融資之收入。 

六、本基金土地開發權利金之收入。 

七、本基金財產出售及出租之收入。 

八、本基金孳息收入。 

九、其他有關收入。 

本基金之來源。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取得本基金不動產之相關支出。 

二、本基金不動產開發相關成本費用。 

三、本基金財產出售及出租相關費用。 

四、償還金融機構融資本息。 

五、投資具自償性市政建設所需之支出。 

六、財產開發利用與財政開源節流之研究、

本基金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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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會議及教育訓練等相關支出。 

七、其他有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設立專戶

存支，並納入市庫集中支付。 

本基金應設置專戶存儲運用。 

第六條  本基金有關預算之編製與執行、決算

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理，依相關法令規定

辦理。 

本基金之預算、決算處理依據。 

第七條  本基金結束應辦理結算，其餘存權益

應解繳市庫。 

本基金結束時處理方式。 

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自治條例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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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草案 

第一條    為加強本市市有財產之開發利用，設置高雄市市有財產開

發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並為規範本基金之收支、管理及

運用，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基金為作業基金，以本府財政局為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本府循預算程序撥入之款項。 

二、經本府核定撥入之市有不動產。 

三、本府辦理市有財產開發利用，獲行政院頒發之促參案件獎

勵金。 

四、本府持有股票出售之收入。 

五、金融機構融資之收入。 

六、本基金土地開發權利金之收入。 

七、本基金財產出售及出租之收入。 

八、本基金孳息收入。 

九、其他有關收入。 

第四條    本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取得本基金不動產之相關支出。 

二、本基金不動產開發相關成本費用。 

三、本基金財產出售及出租相關費用。 

四、償還金融機構融資本息。 

五、投資具自償性市政建設所需之支出。 

六、財產開發利用與財政開源節流之研究、規劃、會議及教育

訓練等相關支出。 

七、其他有關支出。 

第五條    本基金應於市庫代理銀行設立專戶存支，並納入市庫集中

支付。 

第六條    本基金有關預算之編製與執行、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

處理，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基金結束應辦理結算，其餘存權益應解繳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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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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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 

請審議制定「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草案。 

一、除第 2 條及第 10 條送大會公決外，其餘照案通過。 

二、康議員裕成對本案保留發言權。 

李議員雅靜對第 9 條及第 11 條保留發言權。

102 年 12 月 26 日（二讀會） 

第 4 次會議 

第 5 條至第 11 條及附圖、附表擱置，其餘照案通過。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為處理本市新草衙地區問題，協助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地上使用

戶取得土地所有權，配合未來都市更新等開發方式，改善市容及

居住生活環境，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二、依本自治條例得予以讓售之土地標的及其承購人之資格。（草

案第二條及第四條） 

讓售價格比照八十三年行政院核定之高雄市前鎮區新草衙違建

戶占用市有公地處理原則所定一次繳價方式，以評定地價八折

計價。（草案第五條） 

使用補償金得分期無息繳納，並制定優惠措施，獎勵民間以合

購方式自行整合成為承購後可建築之土地。（草案第六條） 

本區全區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並明定其可移入容積之上限及

相關容積獎勵措施。（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為促進本區之發展，本府得於適當區域辦理區段徵收、市地重

劃、實施都市更新或收回本區土地整體開發利用，並得興辦適

當處所安置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宅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及明定拆遷地上私有建物得予補償或救濟之標準。（草

案第九條） 

逾原就地讓售期限，以一般市有地價格承購土地之承購人，得

申請退還讓售地價款差價。（草案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期間至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草案

第十一條） 

三、本案經本府 102 年 9 月 10 日第 13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 6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2600

四、檢附「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及草案

表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公布後，報請內政部轉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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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理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一、制定理由： 

為處理本市新草衙地區問題，協助新草衙地區市有土地地上使用

戶取得土地所有權，配合未來都市更新等開發方式，改善市容及

居住生活環境，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二、制定重點： 

(一)依本自治條例得予以讓售之土地標的及其承購人之資格。(草案第

二條及第四條) 

(二)讓售價格比照八十三年行政院核定之高雄市前鎮區新草衙違建戶

占用市有公地處理原則所定一次繳價方式，以評定地價八折計

價。(草案第五條) 

(三)使用補償金得分期無息繳納，並制定優惠措施，獎勵民間以合購

方式自行整合成為承購後可建築之土地。(草案第六條) 

(四)本區全區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並明定其可移入容積之上限及相

關容積獎勵措施。(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五)為促進本區之發展，本府得於適當區域辦理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實施都市更新或收回本區土地整體開發利用，並得興辦適當處所

安置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宅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及

明定拆遷地上私有建物得予補償或救濟之標準。(草案第九條) 

(六)逾原就地讓售期限，以一般市有地價格承購土地之承購人，得申

請退還讓售地價款差價。(草案第十條)  

(七)本自治條例施行期間至一百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草案第十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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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理自治條例草案表 

條文 說明 

名稱： 

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理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處理本市新草衙地區土地，以改善

居住環境並促進地區發展，特制定本自治條

例。 

本自治條例立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新草衙地區(以下簡

稱本區)，指本市臨海工業區以東、中山四路

以西、前鎮運河以南、漁港路以北之區域。

但不包含第九期重劃區、供興建國宅使用之

住宅區、保存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其範圍如

附圖；所稱本區土地，指本區範圍內之市有

非公用土地。 

「新草衙地區」及「本區土地」之範圍及定

義。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

局。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 

第四條 實際使用本區土地並符合高雄市市有

財產管理自治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承購實際使用之土地。 

申請承購本區土地之資格。 

第五條 本區土地讓售價格如附表。但低於出

售當期公告現值時，以出售當期公告現值計

價。 

一、本區土地之讓售價格。 

二、附表所定價格，以八十三年「高雄市前

鎮區新草衙違建戶占用市有公地處理原

則修正條文」所定「新草衙地區市有土

地估價評議表」之評議結果八折計價。 

第六條 申請承購本區土地者(以下簡稱申購

人)，得申請分期無息繳納承購土地之使用

補償金。但分期期限不得超過五年。 

申購人申請共同承購本區土地，且承購

之土地合併達高雄市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

規定之建築基地最小面積寬度及深度者，得

免繳納承購土地之使用補償金。 

一、申購人得申請分期無息繳納使用補償金

及其分期年限。 

二、為鼓勵申購人自行整合重建，共同承購

基地至可合法申請建築者，免收使用補

償金。 

第七條  本區全區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可移

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不

受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一、為賦與適當之容積優惠措施，以鼓勵民

眾自行整合重建，本區全區列為容積移

轉接受基地，不受本市審查容積移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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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之接受基地面積及可移入容積上限之

限制。  

請案件許可要點有關接受基地面積及可

移入容積上限之限制。 

二、本條所稱基準容積及第八條所稱法定容

積，指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五

條第五款定義之基準容積。 

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施行期間，於本區申請建

築，並整合毗鄰建築基地面積達二百五十平

方公尺以上且自行拆除舊有建物者，給予法

定容積百分之二十之容積獎勵。 

本自治條例施行期間，於本區申請實施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經核准者，依都市更新容

積獎勵辦法給予容積獎勵，且都市更新時程

獎勵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核算，不受高雄市

政府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規定之

限制。 

前二項情形，應擇一適用；其容積獎勵

累計額度，依都市計畫法高雄市施行細則規

定辦理。 

一、訂定容積獎勵措施，可併計第七條容積

移轉措施，鼓勵民間整合建築。 

二、為鼓勵小面積土地自行整合重建，凡於

本區申請重建並整合毗鄰建築基地面積

達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而未申請實

施都市更新者，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二

十之獎勵。 

三、為加速新草衙地區都市更新，凡於本區

申請實施都市更新者，依都市更新容積

獎勵辦法給予容積獎勵，且都市更新時

程獎勵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核算，不受

本府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之

限制。 

四、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理第十三條規

定，容積獎勵最高為法定容積一點五倍

或原建築容積加法定容積零點三倍。 

第九條  為促進本區之發展，本府得於適當區

域辦理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實施都市更

新，或收回本區土地整體開發利用。 

前項情形，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自行或

委託民間機構於本區或其他適當地區興辦

住宅，安置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宅之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其安置之對象、資

格、程序及方法等事項，由本府都市發展局

另定之。 

本府依第一項規定收回本區土地時，其

範圍內應拆遷之土地改良物，依高雄市舉辦

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例規定之

標準辦理補償及救濟。但經本府訴請返還土

地後，除於第一審判決前與本府達成和解並

返還土地者，得發給補償費或救濟金之半數

一、明定本府得於適當區域辦理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實施都市更新或收回本區土

地整體開發利用，以促進本區之發展。 

二、本府為區段徵收、市地重劃、都市更新

或收回土地時，得視實際需要興辦住

宅，安置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宅

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並授權本府

都市發展局另定安置之相關事項。 

三、本府收回本區土地時，得對收回範圍內

之土地改良物給予拆遷補償或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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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不予補償或救濟。 

第十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三十一日以

後，以高於第五條規定之價格向本府承購本

區土地者，原買受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自治

條例施行日起二年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無息

退還差額。 

自「就地讓售」截止日（八十九年八月三十

一日）起至本自治條例施行前，以一般買賣

程序買受本區土地之價格，較第五條之讓售

價格為高。是以本條明定原買受人或其繼承

人得於本自治條例施行日起二年內申請無息

退還差額，以符公平。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至中華

民國一百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自治條例施行期間。 

 



（第 6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2605

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處理自治條例草案 

第一條    為處理本市新草衙地區土地，以改善居住環境並促進地區

發展，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新草衙地區(以下簡稱本區)，指本市臨海

工業區以東、中山四路以西、前鎮運河以南、漁港路以北之區

域。但不包含第九期重劃區、供興建國宅使用之住宅區、保存

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其範圍如附圖；所稱本區土地，指本區範

圍內之市有非公用土地。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 

第四條   實際使用本區土地並符合高雄市市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承購實際使用之土地。 

第五條   本區土地讓售價格如附表。但低於出售當期公告現值時，

以出售當期公告現值計價。 

第六條   申請承購本區土地者(以下簡稱申購人)，得申請分期無息

繳納承購土地之使用補償金。但分期期限不得超過五年。 

申購人申請共同承購本區土地，且承購之土地合併達高

雄市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規定之建築基地最小面積寬度及深

度者，得免繳納承購土地之使用補償金。 

第七條    本區全區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三十為上限，不受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

可要點規定之接受基地面積及可移入容積上限之限制。 
第八條    本自治條例施行期間，於本區申請建築，並整合毗鄰建築

基地面積達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且自行拆除舊有建物者，給

予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之容積獎勵。 

本自治條例施行期間，於本區申請實施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經核准者，依都市更新容積獎勵辦法給予容積獎勵，且都市更

新時程獎勵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核算，不受高雄市政府都市更

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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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情形，應擇一適用；其容積獎勵累計額度，依都市

計畫法高雄市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第九條    為促進本區之發展，本府得於適當區域辦理區段徵收、市

地重劃或實施都市更新，或收回本區土地整體開發利用。 

前項情形，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自行或委託民間機構於本

區或其他適當地區興辦住宅，安置本區未申購土地且無自用住

宅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其安置之對象、資格、程序及方

法等事項，由本府都市發展局另定之。 

本府依第一項規定收回本區土地時，其範圍內應拆遷之土

地改良物，依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例規

定之標準辦理補償及救濟。但經本府訴請返還土地後，除於第

一審判決前與本府達成和解並返還土地者，得發給補償費或救

濟金之半數外，不予補償或救濟。 

第十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三十一日以後，以高於第五條規定

之價格向本府承購本區土地者，原買受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自

治條例施行日起二年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無息退還差額。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至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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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新草衙地區專案讓售地價區段及價格表） 
估價分 
區編號 

名稱 起迄地點或範圍 讓售價格(元/m2) 

壹 鎮 中 路 路 線 價 翠 亨 北 路 ～ 康 定 路 三 萬 九 千 四 百 四 十 

貳 區 段 價 
翠 亨 北 路 ～ 康 定 路 
鎮 中 路 ～ 新 衙 路 

二 萬 七 千 三 百 六 十 

參 區 段 價 翠 亨 北 路 以 西 ， 草 衙一 路 以 東 新 衙 路 以 北 
商 業 區 ： 三 萬 二 千 四百  
住 宅 區 ： 二 萬 八 千 八百  

肆 翠 亨 北 路 路 線 價 鎮 中 路 ～ 漁 港 路 三 萬 七 千 四 百 
伍 新 衙 路 翠 亨 北 路 ～ 草 衙 一 路 三 萬 二 千 六 百 四 十 

陸 區 段 價 
翠 亨 北 路 ～ 草 衙 一 路 
新 衙 路 ～ 漁 港 路 

二 萬 五 千 二 百 

柒 草 衙 一 路 路 線 價 翠 亨 北 路 ～ 漁 港 路 
商 業 區 ： 四 萬 四 千 二百  
住 宅 區 ： 四 萬 零 八 百 

捌 區 段 價 
鎮 興 路 ～ 臨 海 特 定 區五 號 公 園  
前 鎮 河 ～ 鎮 洋 路 

二 萬 五 千 二 百 

玖 鎮 洋 路 路 線 價 鎮 興 路 ～ 臨 海 特 定 區五 號 公 園  三 萬 零 六 百 

拾 鎮 興 路 路 線 價 前 鎮 河 ～ 康 定 路 三 萬 四 千 

拾 壹 區 段 價 
鎮 興 路 ～ 臨 海 特 定 區五 號 公 園  
鎮 洋 路 ～ 康 定 路 

二 萬 七 千 三 百 六 十 

拾 貳 康 定 路 路 線 價 鎮 興 路 ～ 臨 海 特 定 區五 號 公 園  三 萬 四 千 

拾 參 康 和 路 路 線 價 康 定 路 ～ 德 昌 街 四 萬 零 八 百 

拾 肆 區 段 價 
前 鎮 區 行 政 中 心 ～ 德昌 街 
康 和 路 ～ 同 安 路 

三 萬 六 千 

拾 伍 鎮 中 路 路 線 價 康 定 路 ～ 仁 愛 市 場 預定 地 三 萬 七 千 四 百 

拾 陸 區 段 價 
康 定 路 ～ 仁 愛 市 場 預定 地 
鎮 中 路 ～ 同 安 路 

三 萬 六 千 

拾 柒 同 安 路 路 線 價 康 定 路 ～ 德 昌 街 
商 業 區 ： 四 萬 四 千 二百  
住 宅 區 ： 四 萬 零 八 百 

拾 捌 康 定 路 路 線 價 鎮 中 路 ～ 新 衙 路 
商 業 區 ： 四 萬 四 千 二百  
住 宅 區 ： 四 萬 零 八 百 

拾 玖 區 段 價 
康 定 路 ～ 德 昌 街 
同 安 路 ～ 新 衙 路 

三 萬 二 千 四 百 

貳 拾 新 衙 路 路 線 價 新 衙 一 路 ～ 工 業 區 
商 業 區 ： 四 萬 零 八 百 
住 宅 區 ： 三 萬 七 千 四百  

貳 拾 壹 區 段 價 
德 昌 街 ～ 工 業 區 
興 化 街 ～ 新 衙 路 

二 萬 五 千 二 百 

貳 拾 貳 德 昌 街 路 線 價 興 化 街 ～ 新 衙 路 
商 業 區 ： 四 萬 零 八 百 
住 宅 區 ： 三 萬 七 千 四百  

貳 拾 參 區 段 價 
前 鎮 國 中 ～ 德 昌 街 
新 衙 路 ～ 德 昌 街 七 巷 

商 業 區 ： 二 萬 八 千 八百  
住 宅 區 ： 二 萬 五 千 二百  

貳 拾 肆 德 昌 街 路 線 價 新 衙 路 ～ 德 昌 街 七 巷 
商 業 區 ： 三 萬 八 千 七百 六 十 
住 宅 區 ： 三 萬 五 千 三百 六 十 

貳 拾 伍 區 段 價 
興 旺 路 ～ 前 鎮 國 小 
前 鎮 河 ～ 興 仁 路 

商 業 區 ： 二 萬 八 千 八百  
住 宅 區 ： 二 萬 五 千 二百  

貳 拾 陸 興 平 路 路 線 價 興 旺 路 ～ 興 順 路 
商 業 區 ： 三 萬 零 六 百 
住 宅 區 ： 二 萬 九 千 二百 四 十 

貳 拾 柒 興 順 路 路 線 價 興 平 路 ～ 興 仁 路 
商 業 區 ： 三 萬 零 六 百 
住 宅 區 ： 二 萬 九 千 二百 四 十 

貳 拾 捌 區 段 價 
興 順 路 ～ 新 生 路 
前 鎮 國 小 ～ 興 仁 路 

二 萬 五 千 二 百 

貳 拾 玖 興 仁 路 路 線 價 興 旺 路 ～ 新 生 路 
商 業 區 ： 三 萬 二 千 六百 四 十 
住 宅 區 ： 三 萬 零 六 百 

參 拾 興 旺 路 路 線 價 前 鎮 河 ～ 工 業 區 
商 業 區 ： 三 萬 七 千 四百  
住 宅 區 ： 三 萬 四 千 

參 拾 壹 區 段 價 
興 旺 路 ～ 新 生 路 
興 仁 路 ～ 工 業 區 

二 萬 五 千 二 百 

參 拾 貳 新 生 路 路 線 價 前 鎮 國 小 ～ 工 業 區 三 萬 七 千 四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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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請審議制定「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一、修正通過。 

二、康議員裕成對本案保留發言權。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2.12.3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35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制定「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交通部為顧及各地方水域特性及適時有效管理小船業者，於 99

年 1 月 8 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將小船經營業交由地方政府以自

治法規規範管理，並分別於 99 年 12 月 8 日及 100 年 11 月 17 日

修正「船舶法」及「小船管理規則」，將小船經營管理及強制保

險相關規定刪除，另於 100 年 4 月 19 日函請相關縣市政府依據前

開會議紀錄，訂定相關地方自治法規規範小船之強制保險及經營

管理事宜。 

二、按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二目規定，直轄市交通之

規劃、營運及管理屬直轄市自治事項。本府為監督小船經營業能

在確保旅客權益之前提下，提供正常之運送服務，訂定高雄市小

船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明訂小船經營業者申請核准籌設程序、

應提供之服務資訊、實施完善之運送管理及對於乘客運送之權利

及義務等相關事宜，以為後續小船經營業管理之依據。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8 月 27 日第 13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及草案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公布後，依規定公布並函請交通部轉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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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理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一、制定理由： 

交通部為顧及各地方水域特性及適時有效管理小船業

者，於 99 年 1 月 8 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將小船經營業交由

地方政府以自治法規規範管理，並分別於 99 年 12 月 8 日及

100 年 11 月 17 日修正「船舶法」及「小船管理規則」，將

小船經營管理及強制保險相關規定刪除，另於 100 年 4月 19

日函請相關縣市政府依據前開會議紀錄，訂定相關地方自治

法規規範小船之強制保險及經營管理事宜。 

按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二目規定，直轄

市交通之規劃、營運及管理屬直轄市自治事項。本府為監督

經營小船經營業能在確保旅客權益之前提下，提供正常之運

送服務，訂定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理自治條例，明訂小船經

營業者申請核准籌設程序、應提供之服務資訊、實施完善之

運送管理及對於乘客運送之權利及義務等相關事宜，以為後

續小船經營業管理之依據。 

二、制定重點：本自治條例共二十三條，制定重點如下： 

（一）立法目的。（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小船定義。（第三條） 

（四）經營小船經營業之資格。（第四條） 

（五）申請籌設許可應備文件。（第五條） 

（六）籌設經營之申請經主管機關許可者，應發給籌設許可。

（第六條） 

（七）小船經營業者最低資本額及最低自有船舶數。（第七

條） 

（八）籌設程序。（第八條） 

（九）籌設期限。（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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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船經營業者於商業、公司登記或營運計畫內容變更

時，應報請主管關核准。（第十條） 

（十一）前條變更應換發小船經營業營業執照之規定。（第

十一條） 

（十二）小船經營業者停航之限制。（第十二條） 

（十三）小船經營業者應投保乘客傷害保險及金額。（第十

三條） 

（十四）小船經營業者所屬動力小船駕駛人資格。（第十四

條） 

（十五）乘客須知之擬訂。（第十五條） 

（十六）應於營運場站公告之事項。（第十六條） 

（十七）小船經營業者禁止之行為。（第十七條） 

（十八）違反本自治條例之處罰規定。（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 

（十九）營業許可之廢止。（第二十條） 

（二十）主管機關輔導小船經營業者合作經營機制。（第二

十一條） 

（二十一）過渡條款。（第二十二條） 

（二十二）施行日期。（第二十三條） 

 



（第 6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2612

 

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理自治條例草案條文草案表 

條文 說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理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本市小船經營業並維護乘客安

全與權益，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一、立法目的。 

二、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第十款第二

目規定，直轄市交通

之規劃、營運及管理

屬直轄市自治事項。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交通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小船，指依船舶法所定義之

小船。 

小船定義。 

第四條 小船經營業非經完成籌設與商業或公司登

記，並取得主管機關營業許可，不得經營。 

經營小船經營業之資格。 

第五條 申請籌設經營小船經營業者應繕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營運計畫書。 

二、小船執照影本；小船尚未建造者，其建造規

範或規格及船圖。 

三、泊靠碼頭管理機構之同意泊靠文件。 

四、航行水域管理機構之同意航行文件。 

前項第一款營運計畫書應載明擬行駛航線

或區域、船舶數量、票價、租金、營運時間及緊

急應變計畫。 

營運計畫書於取得籌設許可後，有變更之必

要者，小船經營業者應繕具申請書並檢附第一項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變更。 

申請籌設許可應備文件。 

第六條 前條第一項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者，

應發給籌設許可。 

籌設經營之申請經主管

機關許可者，應發給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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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 

第七條 小船經營業之資本額應達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且應備置自有船舶一艘以上。 

小船經營業最低資本額

及最低自有船舶數。 

第八條 申請經營小船經營業者應自取得籌設許可

之日起六個月內，籌備完竣。 

籌備完竣之小船經營業者，非經主管機關發

給小船經營業營業執照，不得營業。 

前項營業執照之申請，應由小船經營業者繕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商業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籌備情形報告書。 

籌設程序。 

第九條 未於前條所定期限籌備完竣者，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籌設許可；其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得予展延，但以六個月為限。 

籌設期限。 

第十條 小船經營業者變更公司名稱、負責人、營運

項目或資本額時，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

向公司或商業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小船經營業於商業、公司

登記或營運計畫內容變

更時，應報請主管關核

准。 

第十一條  小船經營業者完成前條變更後，應備妥變

更登記後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向

主管機關換發小船經營業營業執照。 

前條變更應換發小船經

營業營業執照之規定。 

第十二條  經營固定航線之小船經營業，非有正當理

由，不得停航。 

前項停航，除因緊急狀況或天然災害，得

於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應

於一個月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復航時，亦同。

 

小船經營業者停航之限

制。 

第十三條 小船經營業應為乘客投保傷害保險，且每

一乘客投保金額不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 

小船經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保險期限屆

小船經營業者應投保乘

客傷害保險及金額。 



（第 6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法規提案）  

 2614

滿前及變更保險內容後，將投保、續保或變更

後之保險單及繳費證明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投保及保險金額應載明於船票或

租船契約內。 

第十四條 小船經營業所屬動力小船駕駛人，應具備

航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合格動力小船駕駛執照。

小船經營業者所屬動力

小船駕駛人資格。 

第十五條 小船經營業應擬訂乘客須知；其項目及內

容如下： 

一、拒絕運送之事由。 

二、禁止乘客攜帶之物品。 

三、船票之種類、發售及使用規定。 

四、乘客及小船經營業違約金之規定。 

五、乘客遺留物之處理規定。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第四款之乘客違約金，以不超過乘客

因違反乘客須知造成小船經營業所失利益及

所受損害為限。 

第一項乘客須知之訂定或修正應於開航

前報主管機關核定。 

 

乘客須知之擬訂。 

第十六條 小船經營業者應於乘客登船明顯處揭示

下列事項： 

一、乘客須知。 

二、場站位置圖及航線圖。 

三、票價表及租金。 

四、營業時間。 

五、班距。 

六、乘客限額。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應於營運場站公告之事

項。 

第十七條  小船經營業者不得有下列行為： 小船經營業者禁止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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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而逕行下水或航行。 

二、在禁止航行之水域內航行。 

三、在未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水域航行。 

四、夜間無燈航行。 

五、在核定停泊處所外停泊。 

六、容留乘客在船上住宿。 

七、強制攬載乘客。 

八、駕駛人、船員或服務員於航行前或航行中

飲酒。 

九、在航道、船席、碼頭附近、船渠口、船渠

內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十、超過乘客限額之運送。 

十一、其他妨害航行安全之行為。 

小船經營業者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

八款至第十一款情形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主

管機關得會同泊靠碼頭或航行水域之管理機

關停止其行為。 

為。 

第十八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小船經營業負責人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辦理變更登記

或換發小船經營業營業執照。 

二、違反第十五條或第十六條規定，經主管機

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三、違反第十七條規定。 

小船經營業未依第十

條、第十一條、第十五

條、第十六條及第十七條

規定之處罰。 

第十九條 小船經營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小船負

責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而擅自停航。 

二、未依第十三條規定辦理乘客傷害保險。 

三、未依第十四條規定雇用具合格動力小船駕

駛執照之駕駛人駕駛船舶者。 

前項第二款情形，主管機關應令小船經營

小船經營業未依第十二

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規定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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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立即停止其航行，不遵行者，按日連續處

罰。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主管機關應令小船經

營業者立即更換駕駛人，不遵行者，停止其航

行。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對小船經營業者之營業許可，得

就下列事項保留全部或一部之廢止權： 

一、取得營業許可後，逾六個月未開航；其有

正當理由，得申請延展一次，但期限不得

逾六個月。 

二、任一航線開航後未經核准，擅自停航逾一

個月。 

三、未經核准擅自停航及減班一年累計達三次

以上。 

四、因情事變更，有廢止營業許可之必要。 

五、其他違反本自治條例，情節重大。 

前項保留廢止權之事由，主管機關應載明

於營業許可證。 

主管機關廢止小船經營業者全部營業許可

時，應通知商業或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營業許可之廢止。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為維護水域秩序及合理經

營，得輔導同一地區之小船經營業合作經

營。 

主管機關輔導小船經營

業合作經營機制。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例公布前經營小船經營業之

業者，應於公布日起一年內，依本自治條例

之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籌設經營之申請，

且應籌備完竣。 

未於前項所定期限籌備完竣者，於期限

屆滿後，不得繼續經營小船經營業。 

因應本市現仍有前高雄

港務局許可之小船經營

業，爰規範本自治條例發

布前小船經營業重新申

請營業許可機制。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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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小船經營業管理自治條例」（草案）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本市小船經營業並維護乘客安全與權益，特制定本自

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交通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小船，指依船舶法所定義之小船。 

第四條   小船經營業非經完成籌設與商業或公司登記，並取得主管機關營

業許可，不得經營。 

第五條   申請籌設經營小船經營業者應繕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主

管機關為之： 

一、營運計畫書。 

二、小船執照影本；小船尚未建造者，其建造規範或規格及船圖。 

三、泊靠碼頭管理機構之同意泊靠文件。 

四、航行水域管理機構之同意航行文件。 

前項第一款營運計畫書應載明擬行駛航線或區域、船舶數

量、票價、租金、營運時間及緊急應變計畫。 
營運計畫書於取得籌設許可後，有變更之必要者，小船經營

業者應繕具申請書並檢附第一項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變更。 

第六條   前條第一項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者，應發給籌設許可。 

第七條   小船經營業之資本額應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且應備置自有船

舶一艘以上。 

第八條   申請經營小船經營業者應自取得籌設許可之日起六個月內，籌

備完竣。 

籌備完竣之小船經營業者，非經主管機關發給小船經營業營

業執照，不得營業。 

前項營業執照之申請，應由小船經營業者繕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商業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籌備情形報告書。 

第九條   未於前條所定期限籌備完竣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籌設許可；其

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予展延，但以六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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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小船經營業者變更公司名稱、負責人、營運項目或資本額時，應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向公司或商業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第十一條    小船經營業者完成前條變更後，應備妥變更登記後之公司登

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換發小船經營業營業執照。 

第十二條    經營固定航線之小船經營業，非有正當理由，不得停航。 

前項停航，除因緊急狀況或天然災害，得於原因消滅後十日

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應於一個月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復航

時，亦同。 

第十三條    小船經營業應為乘客投保傷害保險，且每一乘客投保金額不

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 

小船經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保險期限屆滿前及變更保險內

容後，將投保、續保或變更後之保險單及繳費證明送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投保及保險金額應載明於船票或租船契約內。 
第十四條    小船經營業所屬動力小船駕駛人，應具備航政主管機關核發

之合格動力小船駕駛執照。 

第十五條    小船經營業應擬訂乘客須知；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拒絕運送之事由。 

二、禁止乘客攜帶之物品。 

三、船票之種類、發售及使用規定。 

四、乘客及小船經營業違約金之規定。 

五、乘客遺留物之處理規定。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第四款之乘客違約金，以不超過乘客因違反乘客須知造

成小船經營業所失利益及所受損害為限。 

第一項乘客須知之訂定或修正應於開航前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六條    小船經營業者應於乘客登船明顯處揭示下列事項： 

一、乘客須知。 

二、場站位置圖及航線圖。 

三、票價表及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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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業時間。 

五、班距。 

六、乘客限額。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七條    小船經營業者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而逕行下水或航行。 

二、在禁止航行之水域內航行。 

三、在未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水域航行。 

四、夜間無燈航行。 

五、在核定停泊處所外停泊。 

六、容留乘客在船上住宿。 

七、強制攬載乘客。 

八、駕駛人、船員或服務員於航行前或航行中飲酒。 

九、在航道、船席、碼頭附近、船渠口、船渠內採捕或養殖水產

動植物。 

十、超過乘客限額之運送。 

十一、其他妨害航行安全之行為。 

小船經營業者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情形之一，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會同泊靠碼頭或航行水

域之管理機關停止其行為。 

第十八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小船經營業負責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辦理變更登記或換發小船經營業

營業執照。 

二、違反第十五條或第十六條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三、違反第十七條規定。 

第十九條    小船經營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小船負責人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而擅自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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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依第十三條規定辦理乘客傷害保險。 

三、未依第十四條規定雇用具合格動力小船駕駛執照之駕駛人

駕駛船舶者。 

前項第二款情形，主管機關應令小船經營業者立即停止其航

行，不遵行者，按日連續處罰。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主管機關應令小船經營業者立即更換駕駛

人，不遵行者，停止其航行。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對小船經營業者之營業許可，得就下列事項保留全

部或一部之廢止權： 

一、取得營業許可後，逾六個月未開航；其有正當理由，得申

請延展一次，但期限不得逾六個月。 

二、任一航線開航後未經核准，擅自停航逾一個月。 

三、未經核准擅自停航及減班一年累計達三次以上。 

四、因情事變更，有廢止營業許可之必要。 

五、其他違反本自治條例，情節重大。 

前項保留廢止權之事由，主管機關應載明於營業許可證。 

主管機關廢止小船經營業者全部營業許可時，應通知商業

或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為維護水域秩序及合理經營，得輔導同一地區之

小船經營業合作經營。 

第二十二條    本自治條例公布前經營小船經營業之業者，應於公布日起

一年內，依本自治條例之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籌設經營之申

請，且應籌備完竣。 

未於前項所定期限籌備完竣者，於期限屆滿後，不得繼續

經營小船經營業。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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